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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合并报表202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9,514,528.54元人民币。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98,
878,038.66元人民币。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0元（含税），公司总股本462,338,461股，扣除目前公司回
购专户上持有的股份数量3,994,300股，以458,344,161股为基数，拟派发现金红利64,168,182.54元（含
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户上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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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石明鑫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
021-61048060
021-61048070
ssbgs@zpec.com

证券事务代表
-
-
-
-
-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2025年国际原油波动情况
2025年国际原油市场在供需格局重构、地缘扰动与宏观经济疲软的多重作用下，清晰呈现“冲高

回落—震荡下行—加速下跌”的三段式趋势轨迹，全年交易重心显著下移。全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
为 68.03美元/桶，较 2024年下降 14.81%；WTI原油均价则为 64.62美元/桶，较 2024年下降 14.70%，均
创2022年以来新低。

冲高回落（年初-4月）：地缘+供应双重支撑，油价短暂冲高后开启回调
2025年初国际油价迎来阶段性上涨，核心驱动力为地缘风险溢价与供应端约束共振。地缘层面，

巴以冲突进入长期博弈，加沙局势紧张引发区域不稳定担忧，叠加俄乌冲突持续发酵，欧洲对俄能源
进口替代需求仍存，双重风险推升避险情绪，为油价注入溢价。供应端，OPEC +延续2024年末减产协
议，沙特、俄罗斯等核心成员国提升减产执行率，沙特自愿额外减产持续落地，强化供应偏紧预期。受
此影响，布伦特与WTI原油同步攀升至年内高点。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埋下需求疲软隐患，叠加4月
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引发经济衰退担忧，市场风险偏好快速降温，油价从高位回调，冲高行
情终止并进入趋势反转阶段。此阶段核心特征为短期利好集中释放后，基本面弱势快速显现，为全年
下行趋势奠定基调。

震荡下行（5月-9月）：地缘与政策博弈交织，供需失衡主导下行方向
年初回调后，油价进入震荡下行阶段，核心矛盾表现为地缘事件的短期冲击与供应政策调整的长

期影响相互拉扯，但供需失衡的核心趋势已逐渐明朗。5月，多国推进贸易谈判、暂停关税延期及
OPEC+“谨慎增产”信号，推动油价短暂震荡回暖。6月，伊以冲突升级引发油价短期反弹，但地缘事件
未实质影响供应，且OPEC+自4月起加速增产，核心成员国增产远超计划，供应过剩预期发酵，油价快
速回落。三季度油价震荡下行。供应端OPEC+持续增产、非OPEC产油国同步扩产；需求端受全球经
济疲软拖累增长放缓，供需失衡致库存激增，布伦特原油跌破关键支撑位。

加速下跌（10月-12月）：供需压力叠加，油价探底收官
第四季度，国际油价进入加速下跌阶段，前期增产滞后效应与需求疲软压力叠加，市场悲观情绪

蔓延。供应端，尽管OPEC+11月紧急宣布2026年一季度暂停增产，但前期累计增产效果持续释放，全
球原油供应量维持高位，非OPEC国家为主要增量来源，IEA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过剩格局短期难扭
转。需求端疲软加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发达经济体原油需求呈结构性下降。美国交通用油增长停
滞，欧洲工业疲软、柴油消费下滑，中国冬季取暖季季节性需求被环保政策抵消。多重压力下，油价加
速下探，反映市场对原油资产信心低迷。

（二）全球供需与价格走势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量83万桶/日，宏观经济与贸易前景改善带

动需求增长，其中瓦斯油、航空煤油贡献半数增量。OPEC+于3月决定自4月起逐步增产，前期减产协
议执行效果弱化，美国、巴西等非欧佩克国家产量增长显著，全球原油供应总体宽松。国际油价延续
震荡下行态势，布伦特原油均价 68.03美元/桶（同比跌 14.81%），WTI原油均价 64.62美元/桶（同比跌
14.70%）

（三）国际石油企业业绩表现
2025年，五大国际石油公司（BP、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业绩呈现分化，全年营

收整体微降但盈利表现有差异。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下降15.11%，全年合计297.64亿美元；雪佛龙
净利润同比下降29.66%，全年合计124.85亿美元；壳牌净利润同比上涨9.68%，全年合计181.20亿美
元；道达尔能源净利润同比下降16.68%，全年合计133.57亿美元；BP净利润同比上涨5.37%，全年合计
12.95亿美元。

（四）中国市场情况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达2618亿

立方米，连续9年实现百亿立方米级增长，较“十三五”末增长35%。“十四五”期间，我国油气勘探成果
丰硕，累计新建原油产能1.05亿吨，新增10个亿吨级大油田、19个千亿方级大气田，累计新增探明地
质储量石油70亿吨、天然气7万亿立方米以上，分别比“十三五”提升43%和40%。其中，海洋油气成
为重要“增长极”。同时，深层煤层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仅鄂尔多斯盆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就超过
3000亿立方米，接近过去10年新增储量的总和，推动我国油气行业进入量效齐增与绿色开发新阶段。

（五）国家政策支持
国家能源局2025年两项政策构建起“总体部署+活力赋能”的协同发展生态，对民企和石油行业

释放明确利好信号。《2025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锚定“十四五”收官目标，以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为核
心，明确原油产量保持2亿吨以上等量化目标，推进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与油气储备能力提升，为石油
行业稳定勘探开发、技术创新及绿色转型筑牢发展根基。《促进能源领域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则精
准破解民企参与能源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放宽油气储备设施、油气管网等领域准入，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办电成本等举措，为民营资本开辟广阔市场空间。两者协同发力，既为石油行业发展提供
政策保障，也为民营企业注入发展动能，共同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夯实“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
局的产业基础。

（六）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际知名综合性油气公司，依托全球化布局、一体化协同、低成本三大核心优势，在油气行

业树立稳固市场地位，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自2018年布局上游勘探开发业务以来，公司聚焦国
内及“一带一路”沿线油气富集区，成果丰硕。通过竞标取得温宿区块探矿权，凭借一体化运作优势，
创下“一年发现、两年突破、三年建产”的高效开发典范。借鉴该经验，公司加速拓展海外业务，相继收
购哈萨克斯坦坚戈、岸边区块，竞得伊拉克EBN、MF区块及阿尔及利亚ZerafaII天然气项目勘探开发
权，国际竞争力凸显。作为国内油气领域多项“首家”突破的民营企业，公司储量与产量增速位居行业
前列，持续优化的资源版图为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公司践行勘探开发、钻完井工程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三大板块协同战略，与“四位一体”规划深度
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高效价值传导与协同发展格局。公司持续优化国内外布局，构建内外
双循环，同步拓展国际贸易，打造全新产业生态，显著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坚持“油气资源+科技创新”理念，深化一体化协同战略，以市场、人才、融资国际化为
支撑，转型为高效灵活的国际能源企业。公司将持续深耕油气产业链，拓展业务版图，巩固一体化运
营优势，力争成为行业内优秀的产业价值发现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勘探开发、钻完井工程、高端装备制造”三大核心业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油

气开发服务。公司以油气勘探开发为核心，布局国内外优质区块；以钻完井工程为支撑，拓展海内外
市场；以高端装备制造为创新基石，增强产业链竞争力，三大板块协同联动，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公司
整合“人才、装备、管理、技术”四大优势，构建全链条核心竞争力，依托一体化协同发展模式，打通全业
务流程，提升资源整合效能，持续增强抗风险能力与盈利水平，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公司业务覆盖
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多家国际知名石油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主要业务分布图
（一）经营业务类型
1.油气勘探开发
油气勘探开发是油气业务上游核心环节，涵盖地质研究、勘探、开发设计及油藏工程实施全链条，

分勘探、开发两阶段，通过专业技术探明并高效开采油气资源，为中下游环节提供资源支撑，是能源保
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

油田勘探开发阶段图
公司以油气资源为主线，业务板块主要以油气勘探开发为中心，遵循业务发展规律，结合自身优

势，将油气勘探开发作为核心业务板块，勘探开发业务不仅是公司资产和价值的源泉，更是驱动公司
未来发展的核心引擎。

公司自 2018年取得温宿区块探矿权后，依托钻完井、装备制造与勘探开发一体化优势及民企灵
活机制，完成817平方公里三维地震作业，历经多年深耕，该区块已实现规模化、成熟化运营。海外项
目中，哈萨克斯坦坚戈油田已进入开发提速阶段，通过优化开采方案稳步增产；岸边油田正加紧开展
勘探研究，推进试油试采以落实储量。目前，温宿油田及哈萨克斯坦两大油田已形成年产100万吨油
气当量规模化产能，稳固了公司市场地位。公司锚定“油气并举”战略，国内深耕核心区块、参与新区
块竞标，海外拓展形成中亚、中东、非洲多元布局。技术上强化科研攻关，深化油藏监测、老井修复技
术应用，支撑产能提升。2024年竞得伊拉克EBN、MF区块，2025年完成开发方案初审并搭建项目机
构；同年中标阿尔及利亚Zerafa II天然气项目，实现非洲市场首次突破。

这些布局与国内外现有项目形成油气协同发展格局，既彰显公司国际竞争力，又加速构建“立足
国内、辐射海外”的资源储备体系，凭借技术与管理优势高效开发优质区块，为长远发展筑牢战略资源
保障。

2.钻完井工程服务
石油钻完井工程服务是油气勘探开发配套工程服务，按预设轨迹钻井并构建油气连通通道，涵盖

钻前、钻进、完井及增产等全作业环节。其产业链分上中下游，中游可提供单项或一体化服务，一体化
模式因降本提效更受客户青睐。

公司具备强大的一体化工程技术服务能力，业务范围全面覆盖钻井、修井、测井、录井、固井、完
井、钻井液以及定向井等井筒技术领域，具有陆上所有地形地貌和高温高寒地区作业能力和作业经
验，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钻完井工程一体化综合服务方案。公司拥有各类钻修井机 59台
套，凭借着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公司获得众多油气巨头的认可，有优质的客户群体，海外钻井工
程市场已拓展到了中东、中亚、北非等“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公司长期与沙特阿美、壳牌、伊拉克
巴士拉石油公司（BOC）、BECL、马石油（Petronas）、振华石油、斯伦贝谢、哈里伯顿、威德福、中石油、中
石化、延长石油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石油企业及油服公司保持着紧密且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业界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

钻完井工程业务流程图
3.石油装备制造业务
石油装备制造业务指为石油的勘探、钻井、开采等环节提供专用设备、工具、系统及技术服务的装

备制造产业。石油装备制造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钻井装备、测井装备、完井装备、采油装备等产品，这
些装备在石油的勘探开发中扮演重要角色。公司业务范围涵盖石油钻采设备设计、制造、销售、租赁
和技术服务，致力于高端油气装备的研发与制造，建立了涵盖从钻机整机到顶驱、泥浆泵、自动猫道等
关键部件的完善产品体系。在产品研发上，公司以对标国际高端装备为目标，不断突破技术壁垒，陆
续推出一系列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彰显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公司石油装备制造业务聚焦钻完井工程全流程配套，核心产品既支撑自有工程服务高效开展，也
对外提供质量可靠、性能优越的产品，具体如下：

●多场景专用钻机及特种车辆：
涵盖智能化离线钻机、车载钻机、高寒钻机等，适配常规勘探、极寒环境、机动作业等多元业务场

景。其中智能化钻机通过离线作业模式提升钻完井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高寒钻机突破极寒区域作
业限制，助力公司拓展海外潜力市场。

●核心钻井部件：
“丹柯”五缸泥浆泵：作为钻井系统“心脏”，其高压大排量、低脉冲特性适配深井、高难度水平井等

业务需求，支撑公司承接高附加值钻完井项目。
顶驱：钻井作业核心动力装备，可提升钻井效率与作业安全性，适配复杂井型施工，是钻完井工程

高效推进的关键硬件。
●智能化钻井配套装备：

“金鹏”智能钻井机器人、ZPEC SDOS智能司钻系统等，实现钻具处理、钻井作业的自动化/智能
化，助力钻完井工程降本提效，强化施工精准度与项目竞争力。

（二）经营模式
1.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经营模式
油气勘探开发业务的主要合同或合作模式有矿业权出让合同、勘探开发生产合同（EDPC）、开发

生产合同（DPC）、产品分成合同（PSC）、服务合同和合资开发等模式，根据中国和其他不同资源国具体
国情和政策、资源禀赋以及市场环境，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采用不同的合同模式和
合作模式，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策环境，有效管理项目风险，并与资源国政府建立互利共
赢的合作关系，以实现资源有效开发和风险合理分担。

公司在油气勘探、评价及开发领域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成功经验，依托国家政策优势，公司坚持
以油气资源丰富、新发现储量增势强劲的“一带一路”油气富集地区为油气项目拓展战略区域，立足大
油气区、大盆地、油气富集带优选勘探开发区块，以能够快速形成产能的待开发油气田和有潜力的在
产油气田为工作重点，加大项目评价优选力度，优化项目布局。公司以油气储量的低成本获取、高效
开发为原则，以桶油成本为核心效率指标，有效整合技术、管理、人才、装备等优势，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业务盈利能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

（1）公司已有油气区块合同模式
A.温宿项目（中国新疆）——矿业权出让合同（Mining Rights Transfer Contract）
温宿项目是传统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模式。在这种合同模式下，公司通过签订矿业权出让合同获

得特定区块在约定范围内的油气资源探矿权，合同中会详尽规定权利和义务，包括最低勘探投入要
求、矿业权出让金、环境保护责任以及合同终止条件等。这种模式赋予了开发者相对独立的运营自主
权，但也需要承担从勘探到开发的全周期风险和投资。在勘查开采过程中探明地质储量的区域，公司
需要及时编制储量报告进行评审备案，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采矿权登记。公司作为权利人负责在
该区块内进行全部的勘探开发投资和运营管理，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B.坚戈区块和岸边区块（哈萨克斯坦）——矿税合同模式(Concession Agreement)
坚戈区块和岸边区块采用矿税合同模式。公司作为项目开发者，通过与政府或矿税合同原缔约

方签订合同获得油气田的开采权。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主要通过征收矿区使用费和各种税收（如资源
开采税、企业所得税、超额利润税等）来分享资源收益，公司负责油气田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承担勘
探、开发投资以及生产成本，在获得油气产量后，向资源国缴纳法律及合同规定的所需税费。

C.EBN区块和MF区块（伊拉克）——开发生产合同模式(Development And Product Contract)
伊拉克EBN区块和MF区块采用的是开发生产合同（DPC）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在国家石油公

司主导或与国际石油公司合作框架下签订的协议，资源国政府（通常通过国家石油公司）保留矿产资
源的所有权，公司承担全部勘探和开发成本。按照合同规定，公司提供油田勘探开发生产作业所必需
的技术、人员等，全面负责油田建设和运营管理，并依据油田开发方案投入开发生产作业及管理所需
资金，这些投入将被视为可回收的石油成本。公司开展区块内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业务，公司回收用于
油田勘探开发的石油成本及补充成本，并获得报酬费。其中报酬费将主要根据油田产量、报酬费分成
比例和绩效因子等综合确定。公司伊拉克EBN项目的报酬费分成比例为6.67%，MF项目的报酬费分
成比例为9.35%。

D.泽拉法 II项目（阿尔及利亚）——产品分成合同模式(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 - PSC Model)
泽拉法 II项目采用产品分成合同模式（PSC）。在这种模式下，资源国政府同样保留对资源的所有

权。公司作为合同伙伴与政府（通常通过其国家石油公司代表）签订合同，获得进行油气勘探、开发和
生产的权利。公司提供区块勘探开发生产作业所必需的技术、人员等，全面负责区块建设和运营管
理，并依据区块勘探开发方案投入勘探开发生产作业及管理所需资金。本项目公司在勘探阶段出资
比例为100%，在开发阶段出资比例为90%。公司开展区块内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业务，公司回收用于
区块勘探开发的投入并获得报酬产量。报酬产量主要根据区块产量、出资比例和绩效因子等综合确
定。

（2）各油气项目概况

区块名称

温宿
坚戈

岸边（老）
岸边（新）
EBN区块
MF区块

泽拉法 II项目

矿权面积（km?）
探矿权

1,044.3024
18.255
72.287

38,697.73

采矿权
43.297
154.08

231
1,073

矿权到期时间
探矿权

2027/4/26
2027/8/26
2028/9/13

2032/7/30

采矿权
2041/8/31
2036/9/5

2044/11/17
2044/11/17
2055/7/30

权益（%）

100
51
87
100
100
100
90

注 1：EBN区块到期后可延 5年，生产期可到 2049年；MF区块到期后可延 5年，生产期可到 2049
年。

2.钻完井工程服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以总承包（大包服务模式）或者分包（日费服务模式）的方式承揽钻完井工程服务合同，

参与油气田项目建设。公司的钻完井工程服务主要涵盖钻井、测井、录井、固井、完井、钻井液以及定
向井等井筒技术一体化服务。钻完井工程一体化工程服务业务的开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客户通
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油服企业在油田区块进行作业。钻完井业务开始前，公司要完成材
料与设备的采购，钻完井工程服务的实施过程通常涉及方案设计、钻前准备、分开次钻进至设计井深、
验收及交井，同时需要根据工程方案配合实施测井、录井、固井等一系列服务的过程。

公司钻完井工程经营模式是以“三个一体化”战略为核心，通过自有油田勘探开发与外部油服业
务协同，形成独特竞争力。

（1）勘探开发与钻完井协同模式：
公司围绕自有油气资源开展勘探开发，依托钻完井工程、装备制造、勘探开发一体化优势，从地质

研究、勘探部署到油藏评价、产能建设等环节，多数由公司自主完成。以国内新疆温宿区块为基础，通
过“境外投资+工程总包”方式参与海外油气田开发项目，形成了勘探开发拉动钻完井工程服务，钻完
井工程服务又促进勘探开发的协同发展模式。

（2）自有油田开发与工程服务内循环模式
公司依托国内新疆温宿区块及海外哈萨克斯坦坚戈油田和岸边油田、伊拉克油田，发挥公司涵盖

的钻井、定向、录井、测井、固井、完井、钻井液和增产的完整业务链，实现一体化井筒技术服务无缝衔
接，快速、高效地协同作业，既保证了优质的工程服务质量，同时作业成本显著降低，助推自有油气田
的勘探开发，实现了自有油气田开发与钻完井工程服务良性循环。

（3）外部高端市场突破与协同增效模式
公司聚焦钻完井工程市场中高难度钻井（深井、复杂井、长距离水平井）需求，凭借技术优势成功

攻克伊拉克巴德拉油田钻井难题，将作业工期缩短了60%，与甲方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伊拉克油服工
程市场，公司已能与斯伦贝谢、哈里伯顿、威德福等国际知名油服公司同台竞技，展现强大的国际竞争
力，并逐步进入沙特等高端油服市场。随着公司技术实力的持续提升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公司正
积蓄力量寻求在其他高端市场的业务突破。

一体化“交钥匙”工程服务
3、装备制造经营模式
公司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务包括设备的研发、设计以及生产，主要产品包括成套钻机设备以及钻机

核心部件、智能化石油装备。石油装备制造行业通常是通过参与招标、展销会等方式获取业务机会并
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设备。由于上述设备的技术工艺复杂、个性化程度高，属于专有化设备，其采用
以销定产的订单型模式经营。公司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务以自有油田勘探开发和外部钻完井工程需求
为导向，可以根据钻完井工程不同的项目地域和项目要求提供迅捷的个性化定制方案。公司生产的
石油装备及部件除了自用以外亦对外销售和租赁。

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5年

12,503,436,285.53
4,317,700,306.10
3,925,785,280.14
783,731,683.49
509,514,528.54

525,266,280.06

1,302,804,682.44
12.73
1.11
1.11

2024年

11,955,240,261.50
3,999,193,361.72
4,134,772,515.73
963,571,179.35
725,821,754.31

691,643,386.66

1,542,126,453.23
24.06
1.76
1.75

本年比上年
增减(%)
4.59
7.96
-5.05
-18.66
-29.80

-24.06

-15.52
减少11.33个百分点

-36.93
-36.57

2023年

9,291,814,892.43
2,663,239,573.36
3,731,947,652.17
1,023,000,911.49
811,695,406.68

848,055,594.04

1,581,367,202.46
28.82
2.06
2.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943,297,072.83
229,746,728.09
222,317,548.03
214,530,109.37

第二季度
（4-6月份）

1,037,847,303.35
70,462,954.18
68,961,067.64
214,648,273.31

第三季度
（7-9月份）

1,003,442,861.42
153,167,198.21
140,752,423.41
584,867,569.52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941,198,042.54
56,137,648.06
93,235,240.98
288,758,730.2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朱逢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17052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金志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7,457,773
-554,800

11,263,449

10,702,000
-323,000
1,270,646
8,593,800
-2,122,644

5,472,384
5,282,700

期末持股数量

89,600,473
25,608,598

11,263,449

10,702,000
10,001,400
8,847,090
8,593,800
6,083,338

5,472,384
5,282,700

无
无

比例(%)

19.38
5.54

2.44

2.31
2.16
1.91
1.86
1.32

1.18
1.14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22,054
57,003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50,450,000
5,570,00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92,578.53万元，同比减少5.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0,951.45万元，同比减少29.8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0,280.47万元，整体经营状况
稳健，盈利水平及现金流状况良好，财务状况健康稳健。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6-021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7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62,338,361股，每股发行价19.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8,442.89万元，扣除不含增值
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681.31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6,761.58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8月6日全部到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4年8月7日出具了《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汇
会验[2024]9596号）。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本次报告期
项目

一、募集资金总额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净额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
暂时补流金额
现金管理金额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其他-具体说明

四、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4年8月6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金额

118,442.89
-

1,681.31
116,761.58
85,488.30
13,217.10

-
-

0.44
61.68
0

18,117.4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

2024年8月19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保荐机构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与全资子公司阿克苏中曼油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保荐机构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
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合称“《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履行不存在违反《监管协议》、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等问题。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账户名称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账户
阿克苏中曼油气勘探开发

有限公司账户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

祝桥支行

昆仑银行西安分行

银行账号

9070601040031551
791021008460380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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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余额

1,880.77
16,236.65
18,117.42

账户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217.10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未发生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0元。报告期内，公司暂未
实际开展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核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计划进行现金管
理的金额

15,000

计划进行现金管理的方式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
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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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起始日期

2025年12月30日

计划截止日期

2026年12月29日

董事会审议通过日期

2025年12月30日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中曼石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允反映了中曼石油公司2025年
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管理和专项使
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披露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温宿区块温北油
田温 7 区块油田

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

用情况

募 投 项
目性质

生 产 建
设

补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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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7.10
99,037.65

-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89,816.60

26,944.98
116,761.58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

-
-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89,816.60

26,944.98
116,
761.58

本年度投
入金额

4,379.95

8,837.15
13,217.10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73,889.77

25,147.88
99,037.65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 15,
926.83

-1,797.10
- 17,
723.93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82.27%

93.33%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具
体到月

份）

注1

不适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注2
不 适

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不 适
用

—

注1：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系温宿区块温北油田温7区块油田建设，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钻井工程、采
油工程及地面建设等投资。截至2025年底共钻井273口井，其中，在产井246口。

注2：募投项目2025年度实现的效益：原油产量37.94万吨，收入98,706.31万元。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6-018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授信金额：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

其他单位申请预计不超过116.58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

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一、申请综合授信情况概述
公司2026年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6.58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在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开具保函、银票、信用证及其他借款
等有关融资业务。该额度是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计划初步预计的，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
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实际授信额度以银行等最后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
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本议案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至下一年同类型议案（即《关于公司 2027年度拟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前均有效。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本议案授信额度
范围内决定相关事宜并签署办理综合授信等有关业务的相关具体文件。

以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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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7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5月7日 09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7日
至2026年5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注：本次股东会还需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左文岐先生、谢晓霞女士、杜君先生、周明非先生的《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以及后续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5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3、4、5、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关联股东朱逢学、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议案7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

司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
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
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619

股票简称
中曼石油

股权登记日
2026/4/27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人
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
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明材料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需附上上述证明材料复
印件或扫描件，出席会议时须携带原件。信函及传真请确保于2026年5月6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信函或传真件上请注明“参加股东会”字样和联系电话。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
邮政编码：201306
公司邮箱：ssbgs@zpec.com
联系电话：021-61048060
传真：021-61048070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

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6-015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拟维持

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8,878,038.66元。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元（含税）。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62,338,461股，扣除目前公司回购专户上持有的股份数量3,994,300股，以458,344,161股为基数，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64,168,182.54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91,668,
832.20元）总额155,837,014.74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5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安排
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批准授

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
（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3）董事会评估当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后认为资金充裕，当期适合进行现金分

红。
2、中期分红金额上限：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本授权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是否低于5000
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5年

155,837,014.74
0

509,514,528.54
98,878,038.66
734,882,423.27

0
682,343,896.51
734,882,423.27

否

107.70
否

否

2024年

334,153,282.53
0

725,821,754.31

2023年

244,892,126.00
0

811,695,406.68

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正值，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
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本方案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考虑了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和授权事项尚须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